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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60                证券简称：斯太退               公告编号：2021-5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与经审计数据差异说明暨董

事会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月 30日披露了

《202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6），于 2021年 4月 20日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21-30）。经深圳堂堂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存在

较大差异，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0 年经审计业绩与业绩预告对比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5,000.00 万元–6,000.00 万

元 
亏损 63,500,990.61 元 

-275,458,444.9

9 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350.00 万-450.00 万 亏损 156,150,125.14 元 

-144,225,361.4

3 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 元–0.08 元 亏损 0.08 元 亏损 0.36 元 

二、2020 年经审计业绩与业绩快报对比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76,866,156.41 8,414,829.28 9,728,889.06 

营业利润 105,039,589.90 -56,827,193.77 -165,242,885.77 

利润总额 55,692,948.82 -64,292,980.5 -276,445,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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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5,692,948.82 -63,500,990.61 -275,458,444.99 

基本每股收（元） 0.07 -0.08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7.51% -430.55% -143.86%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初 
修正前 修正后 

总 资 产 686,654,330.45 525,436,347.68 652,686,92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345,922,296.04 -17,001,670.69 46,499,319.92 

股 本 771,844,628 771,844,628 771,844,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元） 

0.45 -0.02 0.0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三、业绩差异原因的说明 

1、2020 年 12 月，公司与无锡市凯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凯跃”）销售了发动机及配件，12月份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7,735.00 万元，签

订合同后双方积极磋商并努力促成合同执行。 

按照合同协议约定：发动机材料及零部件为精密金属构件，部分原材料及零

部件需保温保湿等保管处理，为减少转运损失及相关费用，公司同意把发动机原

材料及零部件的储存仓库转租给无锡凯跃，同时将2#、4#厂房转租给无锡凯跃用

于生产。合同签订后，由于公司与武进管委会的债务纠纷，导致2#、4#厂房被查

封，致使无锡凯跃不能正常使用厂房及设备开展加工生产，构成合同违约。 

2021年6月，无锡凯跃向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申请，公司已按照解约程序与对

方解除合同，导致与合同相关收入及费用的调整，调减本期净利润5,941.87万元。 

2、2019年9月5日，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武

进管委会”）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公司退还以前年度相关奖励款94,555,050.00

元，因为根据相关《战略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公司应在2018年底

以前完成累计投资70亿和累计销售30亿的约定，否则武进管委会有权要求公司退

还前期的一半奖励款。2019年9月16日公司收到仲裁通知书，2020年8月5日收到

仲裁决定书。根据会计准则预计负债的相关规定，公司应于收到仲裁通知的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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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仲裁申请内容判断预计可能发生的支出。本事项中，根据仲裁申请中的

内容，公司在2019年度完全可判断其结果为确定需要退还奖励款并预计相关负债

支出，本期应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上年年末其他应付款调增94,555,050.00

元，上期营业外支出调增94,555,050.00元，本事项导致原计入本期的营业外支

出4,439.24万元调整计入2019年度。 

3、公司于2017年12月向上海天永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采购的固定资产未入账，

本期追溯调整后，上年年末固定资产原值调增1,706,973.45元，对应的税费调增

上年年末其他流动资产221,906.55元，上年年末应付账款调增1,928,880.00元，

同时因补计提2018、2019年度对应的折旧，调减期初未分配利润324,324.96元,

调减本期净利润162,162.48元。该事项系前期差错调整。 

4、公司上年合并报表未计算相关少数股东权益，本期追溯调整后，分别调

减上年年末少数股东权益986,686.34元及本期少数股东损益791,989.89元。 

5、公司于2020年3月与深圳大朗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深圳大朗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同意借款4,9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2020

年3月30日至2020年9月30日。截止还款日期，公司未能偿还上述借款。按合同规

定，公司应计提违约利息1,502,666.67元，公司正与深圳大朗积极协商以期减免，

但截止至目前仍末达成合解，故公司将该笔违约利息计提入帐，调减本期净利润

150.27万元。 

6、依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意见，将公司研发支出费用化造成本期净利润

调减3,610.67万元。 

7、依据事务所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将斯太尔动力（奥地利）公司的欧元款

项全额计提坏账，该款项账面净值为1,171.82万元，本事项调减本期净利润

1,171.82万元。 

8、公司2016年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中关村”）签订了2亿元技术许可使用合同，当年收到2亿元款项并确认了2亿

元含税收入。2018年6月4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江苏中关村起诉本公司

的技术许可使用合同纠纷。江苏中关村认为公司未履行项目投资承诺且提交的技

术资料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公司应返还原告支付的2亿元技术许可费用。2020

年12月23日，一审判决本公司应返还2亿元技术许可费，公司已提起上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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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会计师的审计意见，该技术许可收入在2016年度并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本期应追溯调整。追溯调整后，上年年末其他应付款调增2亿元，期初未分配利

润调减2亿元。 

四、董事会致歉声明 

公司董事会对经审计业绩与前期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出现较大差异向广大 

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进行责任认定。 

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内部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学习，并严格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加强监督和

复核工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同时，通过全面排查财务管理制度，对财

务报告流程进行梳理和完善，提高业务和财务数据质量，提高业绩预计和业绩预

告的准确性，防止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月 7日 


